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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锦动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新锦动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

于 2025 年 3 月 25 日下午在北京市海淀区丰秀中路 3 号院 4 号楼 5 层会议室以通

讯方式召开。本次会议通知于 2025 年 3 月 24 日以邮件或其他方式发出，经与会

董事沟通，一致同意豁免 3 天通知的时限要求。本次会议应参会董事 9 人，实到

董事 8 人，全体董事以通讯表决方式参加，其中董事于雪霞女士委托董事王艳秋

女士参会表决。会议由公司董事长王莉斐女士主持。本次会议的召开及表决程序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等法律法规以及《新锦动力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会议审议通过如下议案： 

一、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拟与邢台惠锦新机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签订<执行和解协议>的议案》 

鉴于中关村并购母基金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与邢台惠锦新机企业管理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惠锦新机”）于 2025 年 3 月 25 日就公司的债务

完成债权转让。 

为进一步推进债务化解，切实维护相关方权益，公司拟在其双方债权转让完

成后，与惠锦新机在目前债务的基础上达成和解并签订《执行和解协议》。 

鉴于和解事项可能会因进一步协商略有变化，就《执行和解协议》生效条件，

提请公司董事会在不高于和解条件范围内，授权公司董事长及管理层与相关方进

行协商及签署。 

本次债务和解获得债务减免属于公司单方面获得利益情形，根据《深圳证券

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

—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的规定，豁免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刊登的《关于与

邢台惠锦新机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签署<执行和解协议>及接受实控

人担保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13）。 

表决情况：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二、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接受实控人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公司与惠锦新机本着互谅互让、尊重现实、着眼未来的原则，经自愿平等协

商一致，拟签订《执行和解协议书》。为确保和解协议项下债权的实现，公司实

际控制人李丽萍女士及其配偶，为此项债权提供无偿担保，其中李丽萍女士继续

以其持有新锦动力 47,732,700 股的股票为公司对惠锦新机的债务提供质押担保。 

鉴于担保方李丽萍及其配偶为公司的关联方，本次交易构成关联担保。 

本议案已经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 

接受实控人无偿担保属于公司单方受益行为，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

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

公司规范运作》的规定，豁免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刊登的《关于与

邢台惠锦新机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签署<执行和解协议>及接受实控

人担保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13）。 

表决情况：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关联董事王莉斐、王潇瑟对本

议案回避表决。 

三、备查文件 

1、新锦动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2、新锦动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三次会议

决议。 

 

特此公告。 

 

 

新锦动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 年 3 月 26 日 


